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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内各单位：
为切实做好今冬明春暨寒假期间的消防安全工作，落实消防责任，防范安全风险，保障学校消防安全，结合“三自主两公开一承诺”的工作要求，学校将全面开展2021—2022年度消防安全自查自改行动。具体事宜通知如下：
一、工作目标
以预防和减少校园火灾事故为目标，进一步落实消防安全责任，有效防范化解各类消防安全隐患，确保消防安全形势稳定，坚决遏制消防事故发生。
二、活动时间
自查自改时间为即日起至2022年1月18日；监督检查时间为2022年1月19日至全国“两会”结束。保卫部（处）将采用“双随机”的模式对各单位进行监督检查。
三、工作内容
（一）消防台账。消防档案资料整理和更新、规范记录消防记录本（每月防火巡查和每日防火巡查等）；主动并及时更新消防安全责任人、消防安全管理人和消防安全联络人信息。
（二）自查自改工作内容。各单位加强做好保持“生命通道”的畅通、保持消防设施设备的完好有效等消防安全工作（具体要求详见附件），电子版于2022年1月18日前发送至j2bw@scut.edu.cn。
（三）电动车规范管理。按照《华南理工大学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》（华南工保〔2021〕1号）的要求，做好电动车规范管理工作。
四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，切实把消防安全工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来抓，逐级压实责任，深入开展消防安全工作专项检查。
（二）切实执行自查自改制度，对检查出的隐患问题应当立即整改，不能立即整改的，应当制定相应的防范措施和整改计划，限期整改。
（三）制定假期值班值守安排，严肃值班值守纪律和职责，如遇消防安全突发事件和重要紧急情况，要及时准确报学校主管部门和相关领导，并迅速启动应急处置程序（预案）妥善应对和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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